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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eijing Saimo Technology Co., Ltd.
北京賽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71）

補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臨時偏離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
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向股東和潛在投資者提供本公司以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認購的
產品（「產品」）的補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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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產
品
名
稱

交
易
對
手
方

交
易
對
手
方

實
益
擁
有
人

基
金
經
理
的

身
份
與
資
歷

基
金

標
的
資
產

基
金
策
略

1
Ch

ina
 H

arb
ou

r S
pe

cia
l 

Op
po

rtu
nit

y F
un

d I
 

SP
  

中
灣
國
際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內
蒙
古
伊
泰
煤
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
H 

90
09

48
)  

高
樹
啓
先
生
擁
有

17
年
資
產
管
理
行
業
工
作
經
驗。

現
任
香

港
註
冊
公
司
中
國
港
灣
國
際
金
融
有
限
公
司
副
首
席
執

行
官。

在
加
入
中
國
港
灣
國
際
金
融
有
限
公
司
之
前，

他
曾
在
魯
信
國
際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證
監
會
」）獲

許
可
進
行
第

4類
（就

證
券
提
供
意
見）
及
第

9類
（提

供
資
產
管
理）
受
規
管
活
動）

擔
任
負
責
人
員，

任
期
為

20
22
年
至

20
23
年；

並
在
中
泰

國
際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證
監
會
獲
許
可
進
行
第

4類
（就

證
券
提
供
意
見）
及
第

9類
（提

供
資
產
管
理）
受
規
管

活
動）
擔
任
持
牌
代
表，

任
期
為

20
14
年
至

20
18
年，

以
及

負
責
人
員，

任
期
為

20
18
年
至

20
21
年。

股
票
工
具，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優
先
股、

私
募
股
權
投
資、

上
市
前
證
券
及

/或
公
開
市
場
私
募
投
資

(P
IP

E)
；

債
務
工
具，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擔
保
票
據、

可
轉
換
債
券、

私
募
債
券、

在
公
開
市
場
交
易
的
其
他
固
定
收
益
工
具

（包
括
債
券
和
優
先
證
券
以
及
私
募
貸
款
和
私
募
債
務

證
券）
、固

定
收
益
基
金
或
集
體
投
資
計
劃
以
及
現
金

管
理
工
具。

基
金
旨
在
通
過
主
要
投
資
于
投
資
經
理
自
行
酌
情
決
定
合
適

的
股
票
和
債
務
工
具
來
提
供
投
資
回
報。

投
資
經
理
擬
發

掘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低
估
值
機
會，

並
可
能
針
對
市
場
上
私

募
配
售
信
貸
機
會，

以
抓
住
上
市
公
司
及
股
東
的
融
資
需

求，
從
而
實
現
投
資
回
報。

投
資
經
理
還
將
針
對
交
易
事

件
機
會，

聚
焦
市
場
上
出
現
的
特
殊
交
易
機
會，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香
港
及
美
國
股
票
的
私
有
化、

重
整、

分
拆
等。

2
票
據附

註
嘉
駿
國
際
貿
易（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主
要

從
事
外
商
投
資、

進
出
口
及
國
際
貿

易 

谷
帥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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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產
品
名
稱

交
易
對
手
方

交
易
對
手
方

實
益
擁
有
人

基
金
經
理
的

身
份
與
資
歷

基
金

標
的
資
產

基
金
策
略

3
金
石
一
號
有
限 

合
伙
基
金 

金
石
一
號
有
限 

合
伙
基
金 

林
宇
佐 

Go
lds

ton
e W

ea
lth

 M
an

ag
em

en
t L

im
ite

d擁
有
保
險
經
紀
牌
照

1,2
,3,

4,5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的
上
市
證
券
及
非
上
市
公
司

的
私
募
股
權。

基
金
的
投
資
目
標
乃
透
過
投
資（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的
上
市
證
券
及
非
上
市
公
司，

在
基
金
存
續
期
間
實
現

資
本
增
值
最
大
化。

於
初
級
市
場
層
面，

基
金
將
尋
求
投
資
於
將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上
市
的
證
券
的
首
次
公
開
發
售
或
私
募
配

售
機
會。

基
金
將
尋
求
投
資
於
具
潛
在
業
務
增
長
的
私
募

股
權
機
會。

於
次
級
市
場
層
面，

基
金
將
基
於
公
司
基
本
面
因
素、

市
場
情

緒
及
資
金
流
向，

尋
求
投
資
於
上
市
公
司
的
機
會。

為
將

回
報
最
大
化，

基
金
亦
將
尋
求
投
資
具
特
定
因
素
的
上
市

公
司
證
券
的
機
會，

例
如
重
組
活
動、

管
理
層╱

所
有
權
變

動、
尚
未
被
普
遍
發
掘
的
企
業
價
值
的
市
場
認
可
度
不
足

等。
有
關
投
資
或
部
分
投
資
可
能
處
於
流
動
性
不
足
狀
態，

或
可
能
不
時
涉
及
公
司
權
利
事
宜
及╱

或
其
他
公
司
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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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產
品
名
稱

交
易
對
手
方

交
易
對
手
方

實
益
擁
有
人

基
金
經
理
的

身
份
與
資
歷

基
金

標
的
資
產

基
金
策
略

4
Se

gre
ga

ted
  

Po
rtf

oli
o A

 
W

ate
rfr

on
t S

PC
 

Li
mi

ted
 

Li
 H

en
gm

ei 
於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註
冊
為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認
可
管
理
人 

組
合
投
資（
固
定
收
益、

證
券、

股
票、

基
金
及
貨
幣）

  
主
要
投
資
於
股
票、

債
券、

上
市
或
非
上
市
固
定
收
益
證
券
及

全
球
性
證
券。

為
提
高
回
報，

投
資
組
合
將
具
靈
活
性，

可
在
全
球
範
圍
內
投
資
於
各
類
工
具，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股
本

及
債
務
證
券、

貨
幣、

期
權、

期
貨、

期
貨
期
權、

認
股
權

證、
衍
生
工
具、

私
人
投
資、

互
惠
基
金
以
及
在
不
同
資
本

市
場
議
定
的
現
金
或
現
金
等
價
物 

5
Nu

mb
er 

1 S
eg

reg
ate

d 
Po

rtf
oli

o 
Re

na
sce

nc
e G

lob
al 

Ca
pit

al 
SP

C 
Li

mi
ted

 

Ch
en

 H
on

gx
in 

於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註
冊
為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認
可
管
理
人 

組
合
投
資（
固
定
收
益、

證
券、

股
票、

基
金
及
貨
幣）

  
主
要
投
資
於
股
票、

債
券、

上
市
或
非
上
市
固
定
收
益
證
券
及

全
球
性
證
券。

為
提
高
回
報，

投
資
組
合
將
具
靈
活
性，

可
在
全
球
範
圍
內
投
資
於
各
類
工
具，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股
本

及
債
務
證
券、

貨
幣、

期
權、

期
貨、

期
貨
期
權、

認
股
權

證、
衍
生
工
具、

私
人
投
資、

互
惠
基
金
以
及
在
不
同
資
本

市
場
議
定
的
現
金
或
現
金
等
價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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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產
品
名
稱

交
易
對
手
方

交
易
對
手
方

實
益
擁
有
人

基
金
經
理
的

身
份
與
資
歷

基
金

標
的
資
產

基
金
策
略

6
LS

C 
Sta

ble
  

Inc
om

e L
PF

 
LS

C 
Sta

ble
  

Inc
om

e L
PF

 
Lo

 Y
um

 Sa
ng

 
於
香
港
公
司
註
冊
處
註
冊
為
香
港
有
限
合
夥
基
金
的
投
資

經
理

組
合
投
資（
固
定
收
益、

證
券、

股
票、

基
金
及
貨
幣）

  
基
金
的
投
資
目
標
是
透
過
投
資
於
資
本
市
場
工
具
以
實
現
長

期
資
本
增
值
及
增
長，

包
括
投
資
於
證
券、

股
票、

股
份、

公
司
股
本、

債
券、

票
據、

債
務
證
券、

現
金
管
理
產
品、

其
他
金
融
產
品
或
衍
生
工
具
及
私
募
股
權。

 

7
Gl

ob
al 

Se
gre

ga
ted

 
Po

rtf
oli

o 
Gl

ob
al 

A 
Plu

s 
Inv

est
me

nt 
SP

C 
Li

mi
ted

 

Ta
n H

um
in 

於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註
冊
為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認
可
管
理
人 

組
合
投
資（
固
定
收
益、

證
券、

股
票、

基
金
及
貨
幣）

  
主
要
投
資
於
股
票、

債
券、

上
市
或
非
上
市
固
定
收
益
證
券
及

全
球
性
證
券。

為
提
高
回
報，

投
資
組
合
將
具
靈
活
性，

可
在
全
球
範
圍
內
投
資
於
各
類
工
具，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股
本

及
債
務
證
券、

貨
幣、

期
權、

期
貨、

期
貨
期
權、

認
股
權

證、
衍
生
工
具、

私
人
投
資、

互
惠
基
金
以
及
在
不
同
資
本

市
場
議
定
的
現
金
或
現
金
等
價
物 

附
註
：

 
「
票
據
」
指
由
嘉
駿
國
際
貿
易（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本
金
總
額
不
超
過

31
,0

00
,0

00
港
元
的
無
條
件
、
非
後
償
及
無
抵
押
票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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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披露的補充信息外，該公告中包含的所有其他信息均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北京賽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2026年1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胡大林先生、何豐先生及馬蕾女士；非執行董事為
賈琦先生、姚翔博士及鞏瀟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莉莉女士、馬衛國先
生及黃浩鈞先生。


